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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信仰立場書 

（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各堂及各機構牧師傳道、執事，

及會友而編印） 



(一) 一些具爭論性的聖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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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些具爭論性的聖靈工作 》 

鑒於近來香港教會對聖靈工作的立場，漸趨模糊，甚且引起

混亂，故本部欲藉編印此份立場的機會，再次肯定播道會之

神學立場，以助教會的建立及成長。 

（一）聖靈的洗 

（二）恩賜 

（三）神蹟奇事 

（四）方言的恩賜 

（五）新約先知的恩賜 

※立場闡述的作用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牧職部 
(前稱為「授職部」，自二零一零年起改稱為「牧職部」) 

部 長：許道良牧師 

副部長：蘇穎智牧師 

部 員：陳黔開牧師、袁柏堅牧師、陶更生牧師、譚偉康
牧師、文耀銘牧師 

監 督：鮑會園牧師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訂定）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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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些具爭論性的聖靈工作 》

（一）聖靈的洗 
１、定  義

聖靈的洗，乃聖靈在每一位信徒身上一次過的工作，

使他們因知罪悔改，相信主耶穌基督，與祂同死，同

埋葬，同復活，經歷重生，成為 神的兒女。（徒一：

5，十一：15-17；羅六：2-11，八：9，14-16；弗

四：4-6；西二：11-13；林前十二：13） 

２、主耶穌的應許 

重生是聖靈的工作，是奧秘的經歷。（約三：3-8 ） 

聖靈的洗有別於施洗約翰的洗。（約一：33 ；施洗約翰

亦如此教導：太三：11 ；可一：8 ；路三：16 ） 

３、聖靈的洗是基督徒必有的經歷 

信主耶穌的時候同時領受聖靈的洗。（徒十一：15-17 ，

十九：1-7 ；參弗一：13-14 ）信徒都從一位聖靈受

洗，成了基督的身體。（林前十二：13 ）若沒有聖靈就

不屬於基督，亦不是  神的兒女。（羅八：9，14-16 ） 

特殊情況： 

（1）五旬節前的信徒，當時聖靈仍未降臨。 

（2）為了表明 神對撒瑪利亞教會的接納。（徒八：4-17）

（3）信得不清楚，不明白受洗的意義。（徒十九：3-5；

弗一：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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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聖靈的洗所帶來的經驗 

最重要的經驗是生命的改變，從罪中得釋放、成為   神

的兒女。但這改變有時亦有一些外在的彰顯，如使徒行

傳所記載的方言與讚美，亦有可能在事奉上有能力的彰

顯。但要注意的是聖靈的洗與聖靈特別的充滿可能是同

時發生的（徒二：1-4） 。新約書信中所強調的聖靈工

作乃是生命質素的更新，使基督徒更像基督，以整個生

命，包括宣講、服侍等工作來見證福音的大能 。 （ 加

五：16-26；弗五：15-20；帖前五：15-22） 

（二）恩 賜 

１、定  義 

（1）廣義：任何  神所賦予的都是恩賜。（這廣義並非
本立場闡述之範圍） 

（2）狹義：
    （a）恩賜是  神賦予某種能力用以建立、造就教
                會，有常性果效。（本立場所闡述的恩賜，
                除廣義一項外，均指此狹義來說的） 

（b）其中超自然的恩賜，乃是  神按不同時代及
         地方的需要賜予教會的，這是祂能力的特殊
         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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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信徒對恩賜應有的態度 

（1）恩賜乃『聖靈憑己意分給各人』的，所以： 

（a） 恩賜主權在  神手中，不是在人手，我們

可以渴慕（切慕，desire） 某些恩賜，但

不能強求。渴慕之恩賜應是最能造就人、

建立信徒的。（林前十三章，十四：1 ） 
（b） 人不應勉強別人追求某些恩賜。 

（c） 人不可自誇，因一切恩賜乃由  神來的。 

（d） 人不可高舉一些有恩賜的人，因為那是聖

靈之工作，不是他本身有甚麼條件。 

（e） 既是恩賜，便不會附帶條件才賜予。 

（2）每個信徒均擁有一些恩賜。 

（3）沒有任何人可以擁有所有恩賜。 

（4）沒有任何一種恩賜是所有信徒都擁有的。 

（5）信徒的屬靈狀況不是由恩賜去衡量，乃是由愛心、

聖潔生活及委身事主、  見證主之態度來衡量的。 

（6）教會應鼓勵信徒追求聖靈充滿，而不是追求恩賜。

但卻要鼓勵他們發掘且善用主已賜給他們的恩賜

去建立教會、造就別人、榮耀主基督。（弗五：

18-20 ） 

（7）有些吩咐，例如使人作門徒及彼此相愛，是每位
          信徒都必須實行的。（太二十八：19-20；約十
          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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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能建立人、造就人的『恩賜』不應在教會使用。

（林前十四：19 ） 

（三）神蹟奇事 

今日教會對神蹟的看法可以說能影響對整個靈恩運動的看法。 

１、定  義 

神蹟奇事是指  神按祂自己的旨意，在自然界中，作出

超自然的事，以彰顯祂的能力、權柄和慈愛，為完成祂

在社會中的目的。 

在討論神蹟的問題時，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思想：

神蹟的本身，和行神蹟的恩賜。 

２、神蹟的基本意義 

神蹟的基本意義是  神以祂自己的能力在自然世界的範

圍內作成超自然的事蹟。不論『五餅二魚』的事，『水上

行走』的事，或使人從死復活的事都是  神的權柄在自

然世界中彰顯而行的神蹟。神可以按祂自己的旨意，按

教會的需要，隨時彰顯祂的權能。因此，神蹟可以在任

何時代發生，今天和聖經時代沒有分別，神按祂自己的

意思可以隨時施行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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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神蹟的恩賜 

神蹟的恩賜是  神賜給人施行神蹟的權柄和能力。人有

了恩賜就有使用恩賜的能力和權柄，行神蹟的恩賜也是

如此。在救恩初成就及教會剛建立的時候，神賜下神蹟

的恩賜；主耶穌是救恩的完成者，使徒是教會的根基，

所以神將這樣的恩賜給他們（弗二：20 ；來二：3-4 等

經文）。使徒所行的神蹟不獨印證他們所傳的信息（來

二：3-4），並且印證了他們的身分及權柄（林後十二：

12），所以，他們行神蹟之恩賜是獨特的。今天，異能

奇事不獨不可以用來印證一個人的身分與權柄， 而且有

可能是假基督、假先知的標誌。（太二十四：24） 

４、教會對神蹟之態度 

（1）我們認定，神在今天仍可以按祂自己的旨意，教會

的需要，隨時令神蹟發生。 

（2）鑑定一個人是否出於  神，最重要的，不是看  神

蹟、異能，乃是看他傳的信息與及他生命的見證。 

（3）教會不應宣揚神蹟、異能，也不應高舉個人經歷。

我們應宣揚的－是真理，應高舉的－是主。（林前

一：22-23 ） 

（4）任何誇自己有行神蹟、治病、異能恩賜，又以此為

宣傳口號吸引人者，均有違聖經原則。（箴二十

七：2；可一：44） 

（5）在有需要時，信徒應以信心求 神彰顯祂的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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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但卻需認清楚，主權是在  神手中，不是在

人手，縱使結果不如我們所求，我們仍要相信 神

有最美安排。 

（四）方言的恩賜 
１、方言是甚麼？ 

（1）定義：方言是   神在第一世紀建立教會時，特別

賦予教會的恩賜，為了印證福音的大能，教會時代

已告開始。 

（2）字義研究：無論古典希臘文、七十士譯本、Koine 

希臘文（通用）中，找不到有「靈話」、「舌音」、「天

使的話語」，這一類解譯。新約希臘文除林前十四

章較不明顯外，其餘皆指著「民族」、「外國語」、「一

種地方話」、「舌頭」或「舌狀」之意義來說的。 

（3）林前十四章之「方言」可被解釋為「外國話」、「地

方語言」（賽二十八：11-12；林前十四：21），

但亦可能是隱秘言語。 

２、方言在教會的地位 

（1）恩賜的目的既是要建立教會、造就教會，教會就應

鼓勵以悟性教導人，作先知講道。（林前十四：9，

33等） 

（2）在聚會中，應使用會眾聽得明的說話，而不應用隱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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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方言。（林前十四：18-19 ，及主基督與其

他使徒的榜樣） 

（3）信徒私下使用，則毋須禁止。（林前十四:39-40） 

（4）教會應多鼓勵信徒追求聖靈充滿， 而不是追求聖

靈恩賜，因聖靈會隨己意將恩賜分給各人的。

（弗五：17-18 ） 

（五）新約先知的恩賜 
１、定  義 

先知的恩賜是某些信徒能得到  神的信息，然後準確地

傳達出來。這信息有時是預言（徒十一：28 ，二十一：

10-11）；有時是講道（徒二：18 ，22-36 ）；有時是

勸勉（徒十五：32 ；林前十四：3 ）；有時是解釋或教

導（林前十四：19 等）。新約先知的信息是針對個人而

說的，不具舊約先知的權威，其信息不能與正典相提並

論，亦不能違背正典。 

（知識的言語及智慧的言語因只在林前十二章有記載，

故很難確定性質。） 

２、從林前第十四章看先知講道的限制 

（1）只可有二至三人在聚會中作先知講道（十四：29 
上）。 

（2）先知要管理自己的靈使其順服自己（十四: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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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知信息的來源是啟示（十四:30 ）。 

（4）先知的信息是經由全體會眾衡量、判斷的（十四：

29）。 

（5）先知講道要守秩序（十四:30-33 上）。 

３、先知信息的效用 

（1）預告未來。 

（2）為造就、安慰、勸勉教會（林前十四:3 ）。 

（3）但在新約，信徒不一定要跟著先知的話去行（徒

二十一：10-14 ），因為承繼舊約先知者，是使徒，

不是先知，使徒過去後，只有正典是我們絕對權威。 

４、教會對先知預言、知識言語之態度 

（1）先知的信息是要經評核、衡量、判斷，或試驗來

         決定那一部份是好的。新約先知的說話並不能與

         神的權威同等，也不能與  神默示的聖經同等。 

（2）新約先知的權威與舊約先知有明顯的不同。 新約

先知的信息雖然被認為從 神而來，但卻沒有被認

為是  神要人必須順服的話（徒二十一：4-14）。 

（3）新約先知不會用「主如此說」，但舊約先知則常以

此為開場白。 

（4）自正典成立後，不會再有新的規範性（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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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啟示（啟二十二：18-19 ），所以信徒不可以

其個人感動、靈感當作  神的話去叫人服從。 

（5）教會應以聖經原則處事，而不是據某些人的恩賜，

「超自然」之領受去作決定。 

（6）以上態度原則上可應用在那些自稱來自知識的言語

或智慧的言語恩賜的信息上。 

立場闡述的作用 

本立場書乃代表本會立場，目的是作為本會會內教導的基

礎，亦是執委會（以牧職部為代表）與各堂執事信徒及牧師

傳道交通之默契，因此也是審查核準牧師傳道之根據。若有

本會牧師傳道在其中某點之聖經解釋上有不同看法，雖然是

可容許的，但該牧師傳道應尊重本會立場，不在本會之內教

導其個人看法，否則就會破壞交通；而且該同工亦只可在私

人生活中應用其個人看法，不應影響教會。 



(二)有關聖靈恩賜問題，本會應如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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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早於一九九二年公佈信仰立場「(一)  一些具爭論性的聖

靈工作」，惟近年來靈恩問題方興未艾，本會雖然認同靈恩

派人士對福音事工的熱誠，然而認為靈恩運動引用之聖經及

神學論據有偏差，以致在實踐聖靈工作上有偏激的行徑；牧

職部素常注意近年靈恩運動的發展及對教會的影響，並於公

元二千年補充年前頒布之立場，給本會各堂及機構清晰之指

引，保持本會的合一。 

（一）有關方言問題： 

1. 聖經所載之方言，應指一種地方的言語。因為：

(1) 徒二:4-11 非常清楚指出從各地來，尚未信主的猶太

人均聽到門徒用他們的鄉談（鄉下話）講說 神的大

能。而「別國的話」、「鄉談」都是從同一希臘字

“glossais”而來。 

(2) 林前十四：21 有關方言之預言應驗是直接從賽廿

八：11-12 而來，內容明顯是指外國語言。 

(3) 林前十四：22 方言是給不信的人作證據，證明此與

徒二：4-11 所說的鄉談是一樣的東西。 

(4) 因此，以「方言」為天上的靈話並無明顯聖經根據的。 

2. 教會一切相交生活（包括群體與個別之聚會、禱告、交通）

應用別人聽得懂的言語，而不應使用別人聽不懂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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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己慣用之言語別人聽不明白，便應翻譯。一切只有自

己懂，別人聽不懂之言語只宜私下使用。 

3. 教會聚會應使用會眾聽得明白的說話。在沒有翻譯的情況

下，教會聚會不能用別人聽不明白之「方言」。

（二）有關知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及預言問題：

1. 將「知識的言語」或「智慧的言語」的恩賜解釋作「一種

能知道別人私隱的能力」或超自然的恩賜是沒有聖經根據

的。按哥林多前書十二:8 上下文將「知識的言語」或「智

慧的言語」解作對 神救恩深切的認識較為合適。（參西

二:2-3）

(1) 聖經從未教導過我們要追求一種超自然，能知別人私
隱的能力。故信徒不應追求。 

(2) 自以為自己有這恩賜，未弄清楚便宣告有關別人私隱
者是不合聖經，若當中涉及內容是錯誤的話，這種行

為乃是罪，是論斷，是誣告，信徒必須避免。 

2. 「預言」（「作先知講道」）之定義請參  「(一)  一些具

爭論性的聖靈工作」。

(1) 自正典成立後，神對人的啟示已完滿完成（彼後一：

3、猶3），不會再有新的規範性（Normative）的啟

示（參啟廿二:18-19），所以信徒不可以用「聖靈對

我說」或「神對我說」來將自己的話視作權威要人服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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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知應是教會的根基，與使徒一樣（參弗二：20）。
正典成立後，具舊約先知般權威及地位之先知已成

過去。 

(3) 任何人不得將個人的夢、感動、靈感視作  神所賜

規範性的預言，將它看為絕對之真理。 

(4) 任何人不可將個人領受、感動、靈感視作客觀、絕

對的話，凌駕聖經原則之上，並要求別人服從。 

(5) 絕對的原則及教義以聖經為準；至於相對的事，則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十二:17）。 

（三）有關神蹟、異能及治病的問題 

1. 神蹟、異能既是超自然的事情，主權完全在  神，信徒不

應追求那些恩賜，但卻可直接求 神顯出祂的能力及醫治。 

2. 教會或信徒不應給信徒錯覺：以為任何肉體的疾病皆全靠祈

禱可獲醫治或以為某些人有特別的能力能醫治各種病痛，在

聚會中呼籲所有患病者到他那接受禱告治病。

3. 我們不應將是否得醫治與個人信心掛鉤，以為「醫者，被醫

者有信心就必得醫治」。 屬主的人應對神醫治的能力有信

心，醫治與否之主權全在  神手中。（參腓二:25-27 ；林

後十二:7-9 及加六:11 ；提前五:23）

4. 我們不應只強調得醫治的恩典，我們應同時強調未得醫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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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聖靈恩賜問題，本會應如何應用？》
是 神的美意，祂必有變相的祝福賜給凡信靠祂的人。信心

不應只注重求 神醫治的信心，真的信心應是縱不得醫治，

我們仍對  神絕對信服，忠心跟隨。（參但三:17-18） 

5. 我們不應將所有肉體疾病視作邪靈攻擊的結果，而替患病者

趕鬼，更不應視作個人的罪、壞習慣或性格例如打麻雀、自

卑、嫉妒、懷恨、嗜三級刊物等為鬼附的結果，替犯罪者趕

鬼。我們應該勸其悔改、認罪，戒絕壞習慣。

6. 凡將聖經沒有強調的加以強調，將相對的絕對化之舉，如釋

放之嘔吐、聖靈的擊倒、聖潔的笑、重生的哭等皆不合聖經，

我們應該拒絕。

7. 凡將禱告之形式（如：按手）、醫治的模式、趕鬼的模式，

甚至敬拜的模式絕對化，要求別人必須跟從者，皆不合聖經，

應予以拒絕。

（四）與有關不同信仰立場的機構及教會的關係

1. 凡是在教導及實踐上與本會對聖靈立場相背而馳之教會及人

士所主辦的聚會，本會傳道同工理應教導會眾分辨，更不應

鼓勵信徒參加。

2. 對靈恩人士我們不應視作異端，凡信靠主耶穌基督為唯一救

主和生命的主，又相信我們所持守之基要信仰者，我們應視

作弟兄姊妹，但不一定要認同他們一切所作或所教導的。



114 

《(二)有關聖靈恩賜問題，本會應如何應用？》

（五）重申立場闡述的作用
（錄自「（一）一些具爭論性的聖靈工作」） 

本立場書乃代表本會立場，目的是作為本會會內教導的基

礎，亦是執委會（以牧職部為代表）與各堂執事信徒及牧師

傳道交通之默契，因此也是審查核准牧師傳道之根據。若有

本會牧師傳道在其中某點之聖經解釋上有不同看法，雖然是

可容許的，但該牧師傳道應尊重本會立場，不在本會之內教

導其個人看法，否則就會破壞交通；若遇同工在私人生活中

應用其個人看法，他也不應引導教會追隨。 

部  長：陳黔開牧師 

副部長：馮志就牧師 

部  員：何志滌牧師、郭文池牧師、蘇穎智牧師、 

馮志雄牧師、麥家輝牧師 

監  督：鮑會園牧師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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